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計畫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23日經教練委員會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24日經第 10屆第 8次理事及第 7次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一、 本會為建立各種身心障礙運動之教練制度，培養教練人才，提

升教練素質，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

辦法第十條及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

第六條第二、三款訂定本計畫。 

二、 各種身心障礙運動教練區分為三級，各級職務如下： 

(一) C級教練 

1. 從事運動選手訓練工作。 

2. 擔任各級政府或特定體育團體舉辦之各種運動賽會或競

賽之教練。 

(二) B級教練 

擔任國家代表隊助理教練工作及前款工作。 

(三) A級教練 

1. 擔任國家代表隊總教練工作及前款工作。 

2. 受派參加國際性身心障礙運動教練研習、活動或證照考

試。 

三、 運動種類包括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IPC)國際各類身心障礙

運動總會及本會所認定之運動種類。 

四、 各種身心障礙運動教練之年齡限制，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

歲以上，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並參加各該項運動教練講習會，

修滿各級規定之課程與時數者始得參加各該級運動教練測驗。 

(一) C級教練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受運動專業訓練，並熟悉運動之

教育訓練及競賽規則。 

(二) B級教練 

1. 取得 C級教練證後，實際從事身心障礙運動教練工作二

年以上者。 



2. 曾當選各種身心障礙運動正式國際錦標賽之國家代表隊

選手者。 

3. 曾擔任國內、外職業運動正式隊員者。 

(三) A級教練 

1. 取得 B級教練證後，實際從事身心障礙運動教練工作

三年以上者。 

2. 擔任選手曾獲二等一級以上國光體育獎章者及亞洲帕拉

林匹克運動會第一名、舉辦四年一次世界錦標賽及帕拉

林匹克運動會、聽障逹福林匹克運動會前三名。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實際從事身心障礙運動教練工作經

驗，須由申請者提出服務證明(如教練聘書)經本會教練委

員會審查通過。 

五、 參加本會辦理各運動項目各該級教練講習會及專業進修課程報

名費如下： 

(一) A級：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 

(二) B級：新台幣壹仟元整 

(三) C級：新台幣伍佰元整。 

六、 各級運動教練講習之課程應包括學科及術科二部分(含共同科

目及專門科目)及術科(含技術操作)，其授課總時數如下： 

(一) C級教練至少 24小時。 

(二) B級教練至少 32小時。 

(三) A級教練至少 40小時。 

前項學科及術科課程及時數依附表一各級運動教練學科及術科

之課程及授課時數表規定。 

各級教練講習會得以連續或分期方式辦理。惟其授課時數應符

合規定標準。 

各級教練講習會講師應具備之資格，依附表二各級教練講習會

講師應具備之資格一覽表規定。 

七、 教練證照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核准字號。 



(二) 姓名、出生日期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 照片。 

(四) 運動類別名稱及授予等級。 

(五) 發證之特定體育團體名稱。 

(六) 發證日期。 

八、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 

(一) 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二)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妨害風化罪

章及妨害自由罪章。 

(三)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四) 犯殺人罪。 

(五) 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九、 參加本會辦理各運動項目各級教練講習會時數達成後申請教練

之檢定者，其學、術科測驗成績需各達 75分以上，並應檢附

下列文件、資料，繳納檢定證照費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 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二) 符合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 證照費：新台幣參佰元整。 

以上資料齊全者本會始核發該項該級之教練證照，如未通過者

退還證照費。 

十、 對其學、術科測驗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收到測驗結果通知之翌

日起七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複查申請。 

前項複查申請，本會應於受理後三十日內，將複查結果函覆申

請人。 

十一、 持有教練證者如有遺失或毁損需檢附一吋大頭照及補發證照

費新台幣參佰元寄送本會補發。 

十二、 各級教練證之有效期限均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

達 48小時，並每年至少 6小時者，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

個月內之期間，得向本會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

期間為四年。 



前項申請新證換發者，應於舊證有效期限內參加本會或特定

體育團體、受託團體、本會認可之其他體育團體或國際體育

組織所舉辦之講習(包括但不限於本會舉辦之會長盃、講習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及相關領域單位辦理之實體或

線上活動或研習等)，始得申請換發新證。 

前項專業進修課程包括學科或術科課程及參加相關國內外研

習(討)會之時數，並須由申請者提出參加證明，經本會教練

委員會審查通過。 

十三、 另中華民國國民持有國外教練證者，需檢附該項運動及級別

資格證明資料，經本會教練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方可換證。 

十四、 教練應遵守下列工作倫理規範： 

(一) 謹守專業倫理、發揮身教與言教之功能及展現運動風度。 

(二) 維護運動員權益。 

(三) 配合運動員之身心發展，訂定訓練計畫，從事指導、訓練

之工作，避免過度訓練。 

(四) 熟悉訓練原理及比賽規則，並定期參加相關進修活動。 

(五) 對運動員不得有性騒擾之行為。 

十五、 持有教練證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本會註銷教練證，

且三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檢定： 

(一) 申請檢定文件，資料不實。 

(二) 取得教練證後，有第八條規定情形之一。 

(三) 違反前條規定，且情節重大。 

(四) 轉讓、出借或出租教練證予他人使用。 

十六、 教練經依前條規定註銷資格者，自註銷之日起三年後，始得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資格之檢定。 

十七、 辦理教練講習及檢定授證所需經費，於本會各該年度相關預

算項下支應。 

十八、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並報請教

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各級運動教練學、術科課程及授課時數表 

級別 

時數 

科目 

C級 B級 A級 

共同

科目 

包括運動禁藥管制、教練職責及素養、身心障礙運動分級、

兩性平權與性傷害防治、教練倫理與品格教育、專項運動規

則與術語(外語)、適應體育概論及其他本會指定課程。 

小計 4~10 4~10 4~10 

專 

門 

科 

目 

運

動

科

學 

包括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運動生物力學及其他運動科

學課程。 

小計 2~6 2~8 4~10 

運

動

訓

練 

包括運動教練、運動訓練學、體能訓練及測驗與評估、運動

競賽技術及戰術及其他運動運練課程。 

小計 4~10 8~12 8~12 

運

動

管

理 

專項運動沿革及發展現況、教練管理學、運動團隊經營與管

理、運動情報蒐集與分析及其他運動管理課程。 

小計 2~6 2~6 4~10 

運

動

醫

學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運動員健康管理、運動營養學、運動

疲勞與恢復及其他運動醫學課程。 

小計 2~6 2~6 2~6 

合計 24 32 40 

註：1、共同科目之專項運動術語為專項外語課程。 

2、專門科目依專項運動特性安排。



附表二 

             各級教練講習會講師應具備之資格一覽表 

級別 

資格 
C級教練 B級教練 A級教練 

學  

科 

學 

歷 
具備大學以上學歷者 具備大學以上學歷者 具備大學以上學歷者 

資 

歷 

1. 取得 A級教練

證後，實際從

事教練工作 2

年以上者。 

2. 具備大學教師

以上資格，且

對相關專業科

目有專研成就

者。 

3. 相關領域，具

有碩士學位

者。 

1. 取得 A級教練

證後，實際從

事教練工作 3

年以上者。 

2. 具備大學教師

以上資格，且

對相關專業科

目有專研成就

者。 

3. 相關領域，具

有碩士學位

者。 

1. 取得 A級教練

證後，實際從

事教練工作 4

年以上者。 

2. 具備大學教師

以上資格，且

對相關專業科

目有專研成就

者。 

3. 相關領域具有

博士學位者。 

術  

科 

學 

歷 

具備高中(職)以上 

學歷者 

具備高中(職)以上 

學歷者 

具備高中(職)以上 

學歷者 

資 

歷 

1. 取得 A級教練

證後，實際從

事教練工作 2

年以上者。 

2. 具備大學教師

以上資格，且

擔任相關運動

專長訓練課程

之現任教師

者。 

1. 取得 A級教練

證後，實際從

事教練工作 3

年以上者。 

2. 具備大學教師

以上資格，且

擔任相關運動

專長訓練課程

之現任教師

者。 

1. 取得 A級教練

證後，實際從

事教練工作 4

年以上者。 

2. 具備大學教師

以上資格，且

擔任相關運動

專長訓練課程

之現任教師

者。 

3. 曾擔任國家代

表隊執行教

練，且有優良

表現者。 

註：共同科目之講師不受上述規定限制。 


